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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

—东汉·许慎《说文》

    中国使用玉材的历史十分悠久，玉石凭借

其坚硬的特质，透明与温润的美感，早在新时

期时代就被先民们所认知，在之后的八千余年

历史中，玉器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华

民族特有的玉文化。玉器在我国历史上的每个

时代都具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或为权利之象

征，或为财富之凝结，或为祥瑞辟邪之物，或

为掌中盈握之玩。

    古人对玉石的崇拜与珍爱在礼制、服饰、祭

祀、丧葬和交往中均有所体现。而动物件则是诸

多玉雕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题材。上至神话传说中

的飞龙祥凤、麒麟瑞兽，下至自然中的飞禽走

兽、甲虫游鱼，可谓林林总总，百态玲珑。就其

功用而言，动物件既可以作为陈设摆件、文房雅

玩，又可作为把玩佩戴之物，为历代帝王权贵，

文人雅士所珍爱，正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

身”。其表现手法也从简单的反映动物的特征、

习性，到对动物静态美的刻画与动态美的捕捉，

由简到繁，自浅至深，生动传神，淋漓尽致。并

且伴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赋予了动物题材

玉雕以诸多吉祥的寓意，成就了其丰富的内涵，

使得动物玉器成为我国制玉史、工艺美术史乃至

文化史上的珍宝奇葩。



101
清乾隆  白玉雕麒麟背书摆件

来源：劳伦斯·埃温斯夫妇旧藏

出版：《asian art KNAPTON PASTI》Lot.34

说明：此件玉麒麟以整块白玉雕琢而成，采用立体圆雕手法

琢制而成。麒麟呈立姿，牛蹄形足，前肢一足向后抬

起，作行走状，宽长狮形尾，尾向背卷并紧贴。麒麟

顾盼回首，口吐烟云，背负书，书下有祥云。

在民间传说中，麒麟与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着密

切的渊源关系。传孔子降生的当晚，有麒麟降临孔府

阙里，并吐玉书，上有“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五，

徵在贤明”字样，既告众人孔子非凡人，乃自然造化

之子孙，后人以麒麟负书艺术表现手法，表现祥瑞降

临，圣贤诞生。

A CARVED WHITE JADE KYLIN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8 cm

RMB 700,000-800,000 

《asian art KNAPTON PASTI》Lot.34



102
明末/清初  白玉雕金蟾纹纸镇

说明：和田白玉质，玉质清润如脂，细腻绵柔。圆雕金蟾造

型，体型肥硕，背有凹凸，口衔两只石榴。圆雕石榴

处玉色发烟红，设色巧雕，妙不可言。金蟾的寓意有

招财进宝、镇宅、驱邪、旺财。古时候，还有一种说

法就是，用“蟾宫折桂”来比喻考取进士。古人称石

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石榴自古以来就是多子

多福的象征。这件金蟾衔石榴摆件，造型和谐，雕工

老练，寓意“多子多福、财丁两旺”。

A WHITE JADE CARVING OF A TOAD
Late Ming/Early Qing Dynasty
L 9.5 cm

RMB 300,000-350,000 

103
元/明  白玉雕骆驼挂件

说明：白玉质，细腻温润，圆雕骆驼形状，骆驼呈跪卧状，

身体健硕，双峰饱满，四肢粗壮，驼蹄宽厚，四蹄蜷

伏于腹下，长颈后仰，目视前方，圆耳后贴，友善温

顺。骆驼身上无纹饰，只以细阴线表现身体局部，

骆驼形态逼真，神情宁静。骆驼生性稳重、谦逊、勤

劳，玉师雕琢身体比例捏拿准确，性格特征把握到

位，整体造型浑朴圆拙，把玩掌中，可心可意。

A CARVED WHITE JADE CAMEL
Yuan/Ming Dynasty
L 5.7 cm

RMB 200,000-250,000 





104
清初  白玉雕天禄纹摆件

出版：《JADE》 ROGER KEVERNE出版 P185

说明：白玉辟邪摆件取材整块和田白玉，采用立体圆雕手法

琢制而成。神兽呈卧伏状，昂首伏卧，双眼圆睁，口

微张，长须垂胸，体态圆润修长，蜷曲后仰，神情警

觉，似伺机待扑，尾向背卷并紧贴，呈三绺花状。

辟邪，为古代传说中的神兽，据传有镇宅驱邪的灵

性，为保佑平安之瑞兽，还可招财纳福，极具灵力。

此器选料上乘，玉质洁白温润，局部微沁，雕刻技艺出

众，线条自然流畅，精雕细琢，表现入微至发爪须尾。

A CARVED WHITE JADE MYTHICAL BEAST
Early Qing Dynasty
L 11 cm

RMB 800,000-900,000 

《JADE》 ROGER KEVERNE出版 P185



106
清乾隆  白玉雕年年有余纹挂件

说明：和田籽玉雕成，玉质清润无比，细白无瑕。圆雕鲶鱼

摆尾游弋，鲶鱼体长形，头部平扁，圆脸阔口，唇边

有须，浮雕鱼眼，利用金黄玉皮巧雕而成，炯炯有

神。鲶鱼体态俊美，须子细长飘逸，此件雕琢细腻生

动，游动姿态灵动优美，鲶与“年”谐音，表达年年

有余的美好祝愿。

A WHITE JADE CATFISH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7.5 cm

RMB 200,000-250,000

105
明末  黄玉雕卧马纹挂件

说明：黄玉是玉匠心目中最为理想的玉雕之材。此雕件即以

黄玉为材，玉质细腻，玉色油润如牛脂，圆雕一匹骏

马，马俯身而卧，两前蹄向前伸出，后蹄压于腹下，

马回首观望，神情温驯，马鬃垂伏于颈部两侧，马尾

贴服于体侧，马尾刻划清晰，丝缕毕现。此黄玉马选

料珍惜，雕工疏朗而传神，皮色纯熟，包浆自然，是

一件随心随性的把玩佳物。

A YELLOW JADE CROUCHING HORSE
Late Ming Dynasty
L 7 cm

RMB 300,000-350,000 



107
元  白玉雕虎纹纸镇

说明：白玉质，圆雕猛虎，虎身圆硕，圆耳支起，凤眼阔口。

虎身卧伏，通体阴线刻划花纹，生动形象。虎爪抱一

枚芝草，，穿怀而至肩上，构思巧妙。虎在汉文化中

被尊为百兽之王，威猛神勇。四神之中有白虎，白虎

是五百年才能变白的虎，为仙人升天乘骑，也是镇西

之兽。此件雕工拙朴，虎抱芝草，寓意富贵长寿。

A WHITE JADE TIGER
Yuan Dynasty
L 7.5 cm

RMB 120,000-150,000 

108
明末  白玉雕牛纹摆件

说明：白玉质，圆雕水牛，牛身健硕，四肢屈伏于腹下，卧

伏于地，牛首前视，张鼻喘气，似为劳累之后的休

憩，极为传神。角粗扁向后弯，作新月形，神态安详

自在。水牛是我国南方耕种水田的主要力畜，力大任

劳，常被作为勤奋努力的象征。

水牛在台湾的开拓史上，扮演着重要的地位。台湾本来

只有野生的黄牛一种，汉人来台后除了将之驯化外，也

从华南一带引进水牛。最早在荷据时期已开始，传教士

达尼威尔向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借了四千鲁币，买了

一百多只水牛，赠给台南地区平埔族的萧垅社，教导他

们进步的农耕方式。郑成功时代，为了鼓励汉人到台湾

开垦，引进更多的水牛帮助农人耕田，自此一直到六、

七零代的台湾农村，水牛是最普遍的风景。水牛更是台

湾文化中常常被感念的象征。

A WHITE JADE BUFFALO
Late Ming Dynasty
L 13 cm

RMB 150,000-200,000 



109
元/明  黄玉雕虎纹纸镇

说明：选材上等黄玉山料，玉质缜密细腻，油脂感强。圆雕

卧虎造型，阴线刻划五官清晰，张嘴龇牙，身形饱

满，气势逼人。虎为百兽之王，是勇气和胆魄的象

征，它可镇宅辟邪，保佑安宁。古时被作为执掌兵马

的帅印—“虎符”，象征着权力和威严。此件雕工

精良，黄玉提油使得玉色更显古朴，值得珍藏。

参阅：《文房聚英》国立故宫博物院 1993年 Lot.157

A YELLOW JADE TIGER PAPERWEIGHT
Yuan/Ming Dynasty
L 6.5 cm

RMB 800,000-1,000,000

《文房聚英》国立故宫博物院 1993年 Lot.157



110
元/明  黄玉雕虎纹纸镇

说明：黄色为皇室与宗教专用。历代皇朝以黄为尊，唐朝以

后的皇宫建筑、皇帝龙袍、龙椅、龙床、圣旨等皇帝

所用圣物，均以金黄饰面。黄色在宗教中能避邪护

身，代表兴旺、吉祥、幸福。此雕件即以黄玉为材，

圆雕虎形，回首而卧，虎首方拙，浮雕鼻翼眉眼，背

脊浮雕出脊柱贯穿头尾，玉之纹理如猛虎皮毛，平添

几分威风。虎被尊为百兽之王，黄玉雕琢，更添其富

贵威严。

A YELLOW JADE TIGER PAPERWEIGHT
Yuan/Ming Dynasty
L 9.5 cm

RMB 800,000-1,000,000 



111
元/明  黄玉雕凤纹纸镇

出版：《Chinese JAd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lAn 

And Simone HArtmAn》1996 P37

说明：古代文人喜欢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

玩，因之都有一定的分量，所以也会用来压纸或者是

压书，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一种文房用具—镇纸。此

纸镇即以上乘黄玉圆雕而成，质地温润，色如蒸栗。

凤纹线条优美流畅，气韵仿古。

明代士大夫玩玉、赏玉，以黄玉为贵。及至清代，黄

色由皇家独尊，皇家对于黄玉的推崇将黄玉的地位推

向了一个了巅峰阶段。

A CARVED YELLOW JADE PHOENIX PAPERWEIGHT
Yuan/Ming Dynasty
L 7.5 cm 

RMB 600,000-800,000

《Chinese JAd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lAn And 

Simone HArtmAn》1996 P37





112
清乾隆  白玉雕宝鸭穿莲纹摆件

说明：宝鸭选上等白玉料，以圆雕、镂雕、高浮雕多种工艺

琢磨而成。宝鸭身形肥硕，长颈回首，橄榄形眼，长

方喙，衔花枝，颈上垂翎，颈中环饰阴刻勾云纹。鸭

翅合拢，翅根刻划云纹。臀宽肥，脚掌粗硕平稳。莲

花枝散于鸭背，背负花朵盛开饱满，垂于体侧者半开

半合，娇媚可人。

摆件造型饱满，纹饰古雅，更添神韵。宝鸭衔莲，连

中甲元，寓意吉祥。此件玉雕动身形硕大，在玉雕动

物中相当稀有。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玉器（下）》 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 P245 Lot.204

A FINE WHITE JADE DUCK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6.8 cm

RMB 1,500,000-1,800,000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玉器篇（下）》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P245 Lot.204



114
元/明  白玉雕长颈冠芝鹿纹纸镇

说明：白玉质，似灵鹿棕棕毛色，柔冗可人。灵鹿身形健美

肥硕，俯卧在地，挺胸昂首，鼻吻前伸，目视前方，

双耳贴于脑后，乖巧可爱。脊背两侧阴线刻出毛茸

纹，生动形象。灵鹿身着梅花斑纹，头顶灵芝，似为

主人纳福献瑞。鹿谐音“禄”，灵芝象征长寿，灵鹿

冠芝祝福福禄寿喜，美满可爱。

A WHITE JADE DEER
Yuan/Ming Dynasty
L 6 cm

RMB 150,000-200,000 

113
清初  白玉雕耄耋守业纹纸镇

说明：白玉质，洁白莹润，圆雕两只小猫正与一只蝴蝶嬉

戏，小猫体态丰腴，扑跳腾跃，雕工手法细腻，形象

活泼逼真。“猫”与“耄”，“蝶”与“耋”，均为

谐音，民间常将猫、蝶组合在一起，寓意 “耄耋”，

隐喻长寿富贵之意。

A CARVED WHITE JADE GROUP OF CATS
Early Qing Dynasty
L 7.5 cm

RMB 350,000-400,000 



115
清中期  白玉雕双马纹笔架

说明：双马白玉雕成，玉质莹白细腻，润如羊脂。以圆雕和

镂雕手法结合，雕琢双马身姿健硕，俯卧于地，前腿

搭在前面马尾之上，皆回首凝望对方，缱绻情深。马

身形矫健，性格忠顺，寓意马上发财，马到功成，马

上封侯，马上平安。此双马笔架神情体态刻划细腻到

位，极具韵味，寓意和顺吉祥，置于案首，意味深

长。

A WHITE JADE HORSE-SHAPED BRUSHREST
Mid Qing Dynasty
L 3.5 cm

RMB 100,000-120,000 

116
明  白玉雕卧马纹笔架

说明：白玉雕成，玉质细腻莹润。圆雕骏马伏卧于地，马身

健硕肥腴，后蹄屈于腹下，马尾收于体侧，一只前蹄

屈于胸口，另一只支起，曲颈回首，梳舔着颈侧的皮

毛，颈部鬃鬣披垂，面目温顺，一幅长途跋涉过后悠

然休憩的样子。明代玉雕风格粗犷，这件玉马亦是以

简练的线条勾勒出身形体态，但极具美感，马尾鬃

鬣以阴线刻划，丝缕清晰，线条柔和，可见技艺之高

超。骏马身姿矫健，步追祥云，寓意事业、功名、学

业、财运飞黄腾达。

A WHITE JADE CROUCHING HORSE BRUSHREST
Ming Dynasty
L 6.5 cm

RMB 80,000-100,000 





117
清乾隆  白玉雕双麟纹摆件

出版：《清代玉雕之美》国立历史博物馆 1997.8 P216

说明：此件玉麒麟以整块白玉雕琢而成，体量较大，采用立

体圆雕手法，兼以透雕、深雕、阴刻等多种工艺琢

制。麒麟前肢呈立姿，后肢坐卧，顶有独角，双目圆

睁，昂首前视，双耳后掠，口衔灵芝，牛蹄形足，宽

长狮形尾。背负一幼麟，幼麟跃然回首，前匍后立，

造型生动可爱。

此件玉麒麟用料珍贵，姿态生动，寓意吉祥美好，祥

瑞至极，是乾隆时期玉器的代表佳作，弥足珍罕。

A CARVED WHITE JADE GROUP OF KYLIN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3.5 cm

RMB 1,000,000-1,200,000 

《清代玉雕之美》国立历史博物馆

1997.8 P216



118
清乾隆  白玉雕瑞兽纹摆件

说明：白玉雕成，玉质清润，洁白如脂。圆雕而成，体态健

硕，四肢蜷卧，肌肉饱满，神情肃穆。背上一小兽攀

爬其上，与大兽相对而望，跃跃欲试，神态可掬。整

件雕琢刀法精致细腻，鲜活饱满，五官、鬃髪、肌理、

爪趾皆栩栩如生，瑞兽肢体语言表达清楚，着重突出

其神态与情趣，形象饱满，颇为精致。

A CARVED WHITE JADE BEAST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2 cm

RMB 600,000-800,000 



119
元/明  白玉雕瑞兽纹挂件

出版：《CHINESE JADES from The KIRKNORTON 

COLLETION》 Lot.46

说明：白玉质，细腻温润，钉金玉沁，恰似瑞兽身上绒毛之

色，斑驳华丽。圆雕瑞兽作扑伏状，大眼，张鼻，阔

嘴，方脸，身形健硕，两前腿弯曲前伸，作扑跃状，

后腿屈于腹下，似要用力瞪起，兽尾扬起，披于背

上，工匠将瑞兽摇首摆尾，蓄势扑起的样子刻划的淋

漓尽致。佩于身边可保祥瑞平安。

A CARVED WHITE JADE MYTHICAL BEAST
Yuan/Ming Dynasty
L 5.8 cm

RMB 350,000-400,000 

《CHINESE JADES from The

 KIRKNORTON COLLETION》 Lot.46



120
元/明  白玉雕冠芝鹿纹摆件

说明： 白玉质，玉色清亮油润，细腻洁白。圆雕冠芝鹿，

鹿身圆硕，四蹄蜷曲，伏卧于地，一蹄微微支起，头

颈后扭，似要起身观望。神鹿顶负灵芝，如擎华盖，

如意祥美。灵芝自古以来一直被作为珍贵药材，具有

“益心气、安精魂、补肝益气、不老延年”等功效。

在民间，灵芝被称为“长寿福禄、吉祥如意”之神

草。鹿负灵芝，进禄添寿，可谓大吉。

A WHITE JADE DEER
Yuan/Ming Dynasty
L 4 cm

RMB 150,000-180,000

121
清初  白玉雕象纹摆件

说明：和田白玉质，细腻温润，圆雕大象，象身肥硕丰腴，

肉纹如流，四肢粗壮如立柱，象低首，双耳垂于脑

侧，獠牙如矛，长鼻卷于颌下，双目微闭，神情恭敬

温顺。大象项背留皮巧雕，金黄色玉皮如覆圣光。象

五行属金,自古以来就被奉为为神兽，象以善吸水闻

名，佛家说水为财，凡家居大窗见海或湖泊、河流等

水者，均称为“明堂聚水”，若摆放大象在家中，则

大财小财均为己所纳。象之禀性驯良，放在宅中吉祥

如意。

A WHITE JADE ELEPHANT
Early Qing Dynasty
L 6.5 cm

RMB 150,000-180,000



122
清中期  白玉雕灵鹿纹摆件

说明：白玉质，圆雕灵鹿飞奔腾跃，鹿身圆硕矫健，两前腿

抬起腾跃，后腿一前一后蹬地使力，鹿回首探望，花

角高悬，紧张机敏的神情刻划地淋漓尽致。玉质含墨

色雪花玉纹，恰如鹿身斑点，可见宫廷匠师在取材上

极具巧思。

此类材质所见于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 玉兽面纹

壶>及<清乾隆 玉兽耳盂>。

参阅：《宫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画意特展图录》国立故宫博物

院 P65

A WHITE JADE DEER
Mid Qing Dynasty
L 21 cm

RMB 600,000-700,000 

《宫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画意特展图录》

国立故宫博物院 P65



123
清初  白玉雕连年有余纹摆件

说明：上等新疆和田白玉雕成，局部留皮，色泽丰富。以写

意手法圆雕鲶鱼，鲶鱼圆眼阔嘴，口衔水草，身体扁

平肥硕，尾鳍翻卷，状如灵芝。鲶鱼身体两侧浮雕莲

花荷叶，叶边卷翘，叶筋脉络隐约可见，立体感极

强。鲶“鱼”谐“余”，取意连年有余，意谓祝愿人

们永远富裕、吉祥。莲藕多籽，莲花多花瓣，鲶鱼和

莲的组合也表达了古人子孙兴旺的祝愿。此雕件造型

大气而不失典雅，琢磨线条流畅，型态逼真，寓意吉

祥，极富收藏与鉴赏价值。

A CARVED WHITE JADE MANDARIN FISH
Early Qing Dynasty
L 20 cm

RMB 500,000-600,000 



124
元/明  白玉雕卧马纹纸镇

说明：白玉质，圆雕骏马，身躯圆壮，长颈前伸，头伏于

地，两蹄前伸，两蹄曲于腹下，尾收于体侧，形态安

详，似为长途跋涉之后的酣畅休憩。马在十二地支中

属午，正是树木旺盛，万物欣欣向荣，充满生机的时

刻。有诗云：“天马奇骏游神州，一日里奔春秋，马

蹄踏歌催壮志，驰骋山河创辉煌。”寓意满怀激昂澎

湃的斗志，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向成功，创造着自己事

业上一个又一个辉煌。此玉马身形矫健，以万里之行

后的慵懒来表达超凡的脚力，意趣超群。

A WHITE JADE CROUCHING HORSE
Yuan/Ming Dynasty
L 12.8 cm

RMB 600,000-700,000 



125
元/明  白玉留皮雕英雄纹摆件

说明：此摆件以上等白玉精雕而成，质地细腻，光泽油润。

采用圆雕、透雕技法，雕饰英雄摆件，取材于熊和

鹰，两动物相抱纠缠，口口相对，细部刻画逼真，生

动活泼，走势奇巧，为天然良工。玉匠深谙捭阖之

道，高低冥迷，疏密分布，动静调度，刚柔并举，整

件作品揖让有序，主题突出。经历代文人把玩，沁色

自然，沁入肌理，包浆沉着浓郁。

鹰熊谐音“英雄”，是明清以来常见的玉雕题材。动

物是中国古代艺术品中十分常用的装饰题材，无论是

虎、鹿、鹤等实际存在的生物，亦或是龙、凤、螭等

想象中的神兽，均颇受国人的喜爱。但鹰与熊这两种

在西方古代文化中相对多见的动物，在中国古代器物

上作为装饰纹样的例子却少之又少。但又正是这两种

相对不常见的动物装饰纹样，在明末清初之时因其谐

音被理解为“英雄”而逐渐流行起来，成为中国古典

器物装饰题材中饶有特色的一个类型。

A CARVED WHITE JADE AND RUSSET DECORATION
Yuan/Ming Dynasty
H 11 cm

RMB 1,200,000-1,500,000 



126
清乾隆  白玉雕三阳开泰纹摆件

说明：羊脂白玉质，温润纯净。整体以大小三羊俯卧于山石之

上，或左顾右盼，或回首遥望，神态安详怡然，大羊屈

腿前倾，口衔灵芝仙草，一只小羊趴伏于胸前，另一只

小羊扒在大羊臀上，两小羊机灵伶俐，活泼可爱，三羊

相互依偎，温情脉脉。三羊代表三阳，取其冬去春来、

阴消阳长之意有吉亨之象，多用于岁首祝颂之辞。整器

自然流畅，抛光上乘。

A CARVED WHITE JADE GROUP OF RAMS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0 cm

RMB 400,000-450,000





127
清乾隆  白玉留皮巧雕天鹿献瑞纹摆件

说明：玉材选和田玉，整块籽玉雕成，油润细腻。圆雕一鹿

作跪卧状，昂首，吻部凸出，口衔灵芝，温驯可人，

灵气十足。鹿身光素，曲线优美流畅，玉皮巧雕鹿

角、灵芝，色泽金黄，如沐夕阳。鹿在古代寓意吉祥

长寿，取其谐音，而有“禄”含义，加之口衔灵芝，

更添如意长寿之美意。玉材硕大，刀工精致，艺术手

法细腻，实为观赏把玩佳品。

A WHITE JADE AND RUSSET DEER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4.5 cm

RMB 800,000-1,000,000 



128
元/明  黄玉雕瑞兽纹纸镇

说明：黄玉质，润黄如油，圆雕而成。圆目，小鼻，方吻，

桃形耳，顶上有角，垂于脑后。身形健硕，攀爬行

走，长尾垂地。整件造型精巧，刀工犀利，兽身圆润

而不失棱角，细腻处更是纤毫毕现。背部提油，黑如

碳墨，古香古色，更添韵味。

A YELLOW JADE MYTHICAL BEAST
Yuan/Ming Dynasty
L 8.5 cm
  RMB 800,000-1,000,000

129
明  白玉雕赑屃纹挂件

说明：白玉质，细腻温润，圆雕龙龟，身体方硕，昂首翘望，

头负双角，造型生动。头尾部略有烟色。赑屃，亦称

“龙龟”，霸下，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一种瑞兽，相传

为“龙生九子”之一，头是龙，身为龟，为纯阳之神

兽，能辟邪、制煞、化冲、解厄、镇宅、招财、聚财，

是权力和长寿的象征。此外由于“龙龟”与“荣归”同

音，龙龟也代表“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A WHITE JADE 'BI XI'
Ming Dynasty
L 5 cm

RMB 300,000-350,000 



130
明  白玉雕牛衔灵芝纹挂件

出版：《Chinese JAd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lAn 

And Simone HArtmAn》1996 P71

说明：白玉质，纯净无瑕，油润细腻。圆雕卧牛造型，四足

曲肢俯卧，身体盘曲，头弯回近腹，尾内收，周身团

体静态安详。牛头部加工尤精细，犄角与羊首羊身连

在一起，浮雕处理。中不留空，颈部皮肉纹理清晰可

见。牛口中衔芝，和善可掬，芝草象征长寿，此件取

吉祥福寿寓意。

A CARVED WHITE JADE BUFFALO
Ming Dynasty
L 6.2 cm

RMB 200,000-250,000 

131
清初  白玉雕麒麟负书纹纸镇

来源：SPINK旧藏

说明：和田白玉质，玉质细腻，洁白无瑕。圆雕麒麟一只，

顾首望背，四蹄偃卧，双角短促有力，与眉骨连接更

加凸显兽中之王的雄风。身体饱满健硕，阴线雕琢鬈

毛飘带，华丽自然。麒麟背上整整齐齐雕出一部书，

暗含美意。麒麟被人们视为仁兽，是吉祥的象征, 相

传孔子诞生之前, 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院, 而孔子出

生后，人们便称他为“麒麟儿”。整件造形细致稳重, 

刀工圆熟, 技艺精湛, 麒麟眼睛炯炯有神, 背上彩带

婉转飘逸。

A CARVED WHITE JADE KYLIN
Early Qing Dynasty
L 9.5 cm

RMB 180,000-200,000 

《Chinese JAd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lAn And Simone HArtmAn》1996 P71



132
清初  白玉雕金蟾纹纸镇

说明：白玉质，细腻清润，圆雕玉蟾，身体肥硕，嘴吻宽

阔。大眼暴突，满身蟾钮，四肢健硕有力，神气凌

然。金蟾寓意财源兴盛，生活幸福美好。民间亦有

“刘海戏金蟾”的传统寓意，认为得之可致富。此件

雕琢简练，线条流畅，生动传神，得之可玩可赏，寓

意吉祥。

A WHITE JADE CARVING OF A TOAD
Early Qing Dynasty
L 8 cm

RMB 250,000-300,000

133
清乾隆  白玉雕金蟾纹纸镇

说明：此器为和田白玉籽料，温婉细腻，质如凝脂，立体圆

雕一只蟾蜍，双目有神，四肢着地，呈蹲伏状，怀抱

石榴一枝，四肢强劲有力，躯体线条流畅，背部皱皮

雕刻自然，形象生动逼真。此器寓意美好，民间传说

月宫有蟾蜍，又称为蟾宫，旧时科举考试登科及第称

为蟾宫折桂，石榴籽实多寓意多子多孙，蟾蜍配石榴

表达了人们渴求“家族兴旺、登科及第”的愿望。该

器润白无暇，光亮可人，雕工洗练，取意吉祥。

A CARVED WHITE JADE TOAD-SHAPED PAPERWEIGHT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6.7 cm

RMB 250,000-300,000



134
元/明  白玉雕猪纹纸镇

说明：白玉质，细腻白润，略有沁纹。圆雕猪形，俯卧于

地。猪低首，长吻，桃形耳垂于两侧，身形健硕，四

肢屈于腹下，尾回收，神态安详，似在休憩。猪在传

统文化中是财富的象征。又因古代写金榜题名要用红

朱（猪）笔写，而蹄与题谐音，猪又寓意金榜题名，

步步高升。

A WHITE JADE PIG
Yuan/Ming Dynasty
L 7.8 cm

RMB 150,000-180,000 



135
清乾隆  白玉雕长寿鸟纹摆件

说明：以羊脂白玉为材，玉质细润，纯白无瑕。圆雕长寿鸟

立于松枝花草丛中，长寿鸟身形圆润，圆眼尖喙，挺

胸回首，正在整理羽翼，羽翼纤长，翅羽清晰，尾羽

收拢，整齐流畅。长寿鸟体态轻盈，神情安详，羽翼

刻画细致，线条流畅自如，整体具有祝颂长寿之意，

故称此鸟为长寿鸟。此器雕琢精湛，造型考究，抛光

上乘，气质华贵，寓意吉祥。

A WHITE JADE PARROT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4 cm

RMB 350,000-400,000 



136
清乾隆  白玉雕父子同禄纹摆件

来源：Bulgari 旧藏

出版：《asian art KNAPTON PASTI》 Lot.32

说明：和田白玉质，细腻白润，局部烤色。圆雕一大一小两

只梅花鹿，大鹿身形健硕，伏卧于地，口衔灵芝，顺

于脑后，神情安详和顺；小鹿卧于大鹿体侧，抬头仰

望，顶负灵芝，活灵活现，顽皮可爱。鹿与“禄”谐

音，大小双鹿象征父子同禄，节节高升。此雕件选料

精良，圆雕大小双鹿活灵活现，镂雕鹿角灵芝，工艺

精湛，收藏价值极高。

A CARVED WHITE JADE GROUP OF DEERS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6.5 cm

RMB 35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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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白玉四色巧雕瑞兽同欢纹摆件

说明：白玉质，圆雕一鹿与一灵兽抢夺芝草，灵兽身形圆

润，伏地回首，口衔灵芝，灵鹿为墨玉雕成，四肢站

立，身形矫健，昂首衔芝，似要将芝草拉扯夺回。芝

草枝叶旁生，披覆于两兽背上，之上又有一獾觊觎探

望。雕件整体构思巧妙，情态紧张，寓动于静，颇有

生气。灵芝瑞兽象征福禄欢喜，把玩手间，新生祥

瑞，妙趣横生。此件运用白玉皮、糖及黑四色巧雕，

非常罕见。

A CARVED WHITE JADE GROUP OF DEERS
Early Qing Dynasty
L 10.5 cm

RMB 850,000-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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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白玉雕鸳鸯纹摆件

说明：白玉质，玉质油润，圆雕一鸳一鸯浮游于水中，双鸟

回首同衔一枝荷花，神态亲昵，极为动人。鸳鸯为

传统寓意纹样，雌雄偶居不离，故以之比喻夫妇。

《诗·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

“荷花鸳鸯”以“荷”谐“和”，祝福夫妇和睦，永

结同心。此件雕工精致，鸳鸯活灵活现，水波激扬荡

漾，富有动感。精巧的构思蕴含美好的寓意。

A WHITE JADE MANDARIN DUCK DECORATION
Early Qing Dynasty
L 16.2 cm

RMB 350,000-400,000 

139
清中期  白玉雕卧马纹纸镇

说明：此马以白玉为料，圆雕而成，玉料质坚理美，洁白温

润，局部留皮，马身壮硕，趴伏于地，马颈修长，回

首而望，大眼，小耳，阔鼻，方口微张，颈部鬃毛浓

密整齐，分撒两侧，四肢粗壮有力，肌肉线条清晰，

蹄腿刻画生动，马尾长大，毛发密实，蜷于身侧。此

卧马，用料地道，造型简单，刀法简练而传神。

A WHITE JADE CROUCHING HORSE
Mid Qing Dynasty
L 6 cm

RMB 25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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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白玉雕太平有象纹挂件

说明：此作品取材白玉，质地温润，整体雕作一头大象，象

呈立姿，身体肥壮敦实，两只大耳贴身，细长竖眼，

象牙弯尖，长鼻内卷，弯至足部，粗短肢，椭圆足，

长尾，憨态可掬。背上披锦地毡毯，毯坠流苏，上雕

鞍辔，鞍辔上穿一孔洞，可用来穿系佩戴，雕刻刀法

运用娴熟。

大象品格优良，知恩必报，体大力壮，性情却温顺，

且寿命极长，可达二百余年，被人看作瑞兽，为吉祥

的象征，象也被用以喻好景象。此作品小巧精致，雕

工细腻，线条流畅，注重细节处理，寓意吉祥。

A CARVED WHITE JADE ELEPHANT
Mid Qing Dynasty
L 4.6 cm

RMB 180,000-200,000 

141
清中期  青白玉雕狮纹纸镇

说明：青白玉雕成，玉质油润细腻，清亮有光泽，圆雕狮

形，狮子方吻圆目，头负鬈发，身躯健硕，尾巴贴服

于体侧，身体趴卧，两前爪紧紧抱住刚刚抢到的绣

球，神情生动，活灵活现。太狮谐音“太师”，是典

型的吉祥图案。此件雕工细致，浮雕狮子背鬣尾毛丝

缕清晰，狮子形态活泼可爱，极得人心。

A CARVED CELADON JADE LION
Mid Qing Dynasty
L 7.8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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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白玉雕卧牛纹摆件

说明：此卧牛选青玉雕琢，质地细腻，呈凝脂般光泽。牛回

首目视前方，悠闲自得。双目炯炯有神，头部及两角

等处雕刻逼真，回首间尽显闲适与安详。牛为十二生

肖之一，对应十二地支的“丑”。牛具有尽忠职守，

勤奋努力，坚毅而不屈， 有力但祥和温顺的品质，常

被人视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祥瑞之物。

俱像动物雕刻中，选材得宜更具画龙点睛之效，此件

选料接近牛的肤色，更为写实。

A WHITE JADE CROUCHING DECORATION
Early Qing Dynasty
L 17.5 cm
  RMB 200,000-250,000

142
明末  白玉雕灵鹿献寿纹纸镇

说明：白玉选材洁白莹润，细如割脂。圆雕一大一小双鹿饱

满丰盈，大鹿蹲伏回首，目光凝视小鹿，口衔灵芝，

温顺可人。小鹿倚卧一旁，仰视大鹿，口衔香草，活

泼动人，作品神态刻画淋漓尽致，鹿谐音“禄”，灵

芝寓意“灵”、“福”。此用寓“福禄双至”之意。

大小双鹿又寓意“带子上朝”之意。此件玉摆件，选

料硕大，玉质纯良，皮色熟美，线条简明流畅。

A CARVED WHITE JADE DOUBLE DEER
Late Ming Dynasty
L 9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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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  白玉雕河图洛书纹挂件

说明：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

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

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

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

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此物即以

神龟负书为题材，圆雕而成，玉质致密，造型古拙，

包浆醇厚，沁色自然。

A CARVED WHITE JADE 'HETULUOSHU'
Yuan/Ming Dynasty
L 3 cm

RMB 250,000-280,000 

145
明  白玉雕双欢纹挂件

说明：上等和田白玉雕琢，玉质温润细腻，洁白如脂。圆雕

双獾嬉戏扑玩，一獾身形圆硕，拱背半立，气势汹

汹，一獾身形稍小，已被扑伏在地，侧身而卧，前爪

抓向同伴，后爪蹬直，作势欲从侧面反扑。双獾皆圆

头圆脑，双目圆睁，小鼻阔吻，灵活柔韧，翻腾扑

跃，活灵活现，憨态可掬，惹人喜爱。双獾寓意欢欢

喜喜，和乐吉祥。置于案头，平添几分欢喜活趣。

A CARVED WHITE JADE PENDANT
Ming Dynasty
L 6 cm

RMB 20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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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白玉雕天鹿衔灵芝纹纸镇

说明：整块和田籽玉雕成。鹿作跪卧状，昂首，吻部凸出，

双角贴于脑后，口衔灵芝，温驯可人，生动有趣。鹿

首巧留皮色，如沐朝阳。鹿身光素，曲线优美流畅。

平行的细短阴线刻饰鹿毛和鬓须，刀工精致，灵动

可爱。“天鹿者，能寿之兽，五色光辉，王者孝道则

至。”此件灵芝天鹿，取材精致，采用圆雕、镂雕手

法，雕琢细腻自然。鼻尖、鹿身留玉皮，更增添了装

饰感。鹿在古代吉祥寓意中，取其谐音，而有“禄”

的联想，此件灵鹿口衔灵芝，寓祝仕途“福禄双

全”，构思极为精妙。

A WHITE JADE DEER
Early Qing Dynasty
L 7.4 cm

RMB 600,000-700,000 

147
清初  白玉雕英雄斗智纹挂件

说明：此挂件为白玉质地，玉质洁白细腻，温润清亮。造型

构思采用传统题材，琢工精湛。雕有一只鹰和一只

兽，寓意“英雄”。巧琢卧兽，身披鬃毛，回头眺

望，口含一玉如意，玉兽尾部连接一团祥云，上有阴

刻细纹，一只玉鹰立于祥云之上，舒展双翅，与卧兽

怒目相视，神态生动，栩栩如生。挂件背面以阴刻细

线琢出玉鹰翅膀羽毛和修长尾羽，以及玉兽颈部和背

部浓密的鬃毛，刻画精细，形象逼真。

A CARVED WHITE JADE BEAST
Early Qing Dynasty
L 4.7 cm

RMB 140,000-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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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白玉雕狗纹挂件（一对）

说明：和田白玉圆雕，玉质细腻莹润，白如羊脂。圆雕二犬

伏卧于地，首微抬，方庭，叶眼，宽鼻，阔嘴，嘴微

张，双耳抿后。犬身圆润矫健，两前足趴于面前，一

后足压于腹下，憨态可掬，让人忍俊不禁。此件构思

精妙，雕工细腻，二犬神情相若，灵秀可爱。

A PAIR OF WHITE JADE DOGS
Ming Dynasty
L 5.1 cm、5.2 cm

RMB 60,000-80,000

148
明  白玉雕虎纹纸镇

 
说明：白玉质，玉质温润，纯洁细腻。圆雕虎形，身形圆

拙，圆头圆脸，圆耳竖起，两眼立于鼻翼两侧，炯炯

有神，虎口微闭，两侧胡须伸张，威风凛凛。虎侧身

而卧，遍体阴刻短线花纹，生动形象。虎一直受到汉

民族的崇拜，是正义、勇猛、威严的象征。此件雕工

简练传神，是一件明代玉雕精品。

A WHITE JADE TIGER
Ming Dynasty
L 5.6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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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白玉雕辟邪纹挂件

 
说明：优选和田白玉，油润细腻，纯净无瑕。圆雕辟邪造

型，瑞兽四足着地站立，身形健硕。头负双角，目视

前方，双眼微凸，张嘴龇牙，颌下垂须，身裹灵芝如

意云，祥瑞无比。辟邪为古代传说中的神兽，似鹿而

长尾，有两角，也叫做貔貅。有镇宅辟邪的灵性。

A CARVED WHITE JADE MYTHICAL BEAST
Yuan Dynasty
H 4 cm

RMB 20,000-30,000

151
元  白玉雕瑞兽纹挂件

 
说明：和田白玉雕成，玉质细腻油润，洁白无瑕。圆雕瑞

兽，身形拙朴，略呈方形，瑞兽双眼圆瞪，阔嘴微

张，身体纹理清晰流畅，神气毕现。此件玉质精良，

雕工老到，包浆自然，略带沁色，佩戴身边，祥瑞如

意可保平安。

A CARVED WHITE JADE MYTHICAL BEAST
Yuan Dynasty
L 3.2 cm

RMB 40,000-50,000



152
明  火烧玉雕瑞兽衔灵芝纹纸镇

说明：白玉质地，瑞兽口衔灵芝，昂首瞪目，神态威严，四

足有力张开，呈前行进势，背部毛发刻画细致，造型

生动，活泼，极富想象力。玉由火烧而成，现骨白

色，火烧玉用火烧烤玉器，使玉器受热而变为白色，

如鸡骨白色，称为“仿石灰古”、“仿鸡骨白”。使

之更具古风。

A WHITE JADE MYTHICAL BEAST
Ming Dynasty
L 8 cm  RMB 200,000-250,000

153
明  白玉雕狮纹纸镇

说明：白玉圆雕雄狮，体形矫健，头大脸阔，双眼圆瞪，口

衔灵芝，颈间髦毛蓬松，四肢微曲呈扑伏状，姿态甚

是威猛。是说远在西亚的安息国（相当于今伊朗）派

使臣给当时的汉章帝刘桓送来罕见的礼品。国人对它

厚爱有加，尊称之为“瑞兽”，抬到了与老虎不相上

下的兽中之王的地位。其形象常被作为艺术题材，用

以避邪纳吉、彰显权贵。

A WHITE JADE LION
Ming Dynasty
L 8.5 cm

RMB 5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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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91-6708663
	 	 	
辽宁
辽宁福比德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团结路7-1号（1-13-4）
电话：024-22595733
传真：024-22595308
	 	 	
广东
深圳古玩城卓玉馆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新秀路口深圳古玩城
传真：0755-25668886	 	 	 	 	

	 	
旗峰山艺术博物馆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32号
电话：0769-23365220
传真：0769-23365220
	 	 	
福建
谦记古美术馆

地址：厦门市湖滨中路100号白鹭洲东公园C幢
电话：0592-2209995
传真：0592-5320009
	 	
唐颂古玩城

地址：厦门市斗西路209号
电话：0592-2971333

图录预订及业务合作
CATALOG BOOKING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拍	卖	规	则 拍	卖	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有关民事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参照国际通行惯例制定。

第二条	规则效力
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和举行拍卖活动。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各方

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依据本规则处理。本规则是约束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其它拍

卖活动相关当事人的重要合同依据，是委托拍卖合同和拍卖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买人无论以何种

方式参与竞投，均视为完全接受本规则。

第三条	特别提示
凡参加本公司举办拍卖活动的各方必须认真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并对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

责。各方自行承担因未认真阅读本规则而产生的后果。任何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人均视为认可并承

诺遵守本规则，受本规则约束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四条	亲自审看
本公司特别声明对拍卖品的真伪及/或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本公司对拍卖品的任何描述、说

明、意见，仅供竞买人参考，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拍卖品真伪及/或品质的保证或担保。

竞买人应当亲自或委托专家审看、考量拍卖品的实际状况，对自己竞买拍卖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而非依靠拍卖人制作的拍卖图录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或宣传品之表现做出决定。

第五条	合同生效
在本公司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表明

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品的买受人，该拍卖品买卖合同关系即合法成立、生效。各方即应按照法律规

定、本规则及相关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六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拍卖人”指本公司，即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二）“委托人”指委托拍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

殊需要，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三）“竞买人”指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办理了必要登记手续或者虽未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参

加竞买的自然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品的买卖

条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

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四）“买受人”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品的竞买人；

（五）“拍卖品”指委托人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的物品或权利；

（六）“拍卖成交日”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某拍卖品达

成交易的日期；

（七）“成交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将拍卖品售予买受人的价格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达成交易的价格；

（八）“拍卖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从成交价中扣除佣金和各项费用后的余额；

（九）“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品而应支付的包括成交价、佣金和各项费用在内的价款总额；

（十）“各项费用”指拍卖人对拍卖品进行保险、制作拍卖品图录和其它形式的宣传品、包装、运

输、存储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处理因委托人、买受人拒不履行义务而应当支付的所有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执行费等）；

（十一）“保留价”指委托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书面确认的拍卖品的最低售价。

第二章	关于拍卖人

第七条	决定权
拍卖人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一）通过拍卖品图录、新闻媒体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品作任何内容说明或评价；

（二）在拍卖图录中插图、拍卖品展览及其他形式的展示活动中的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

（三）确定拍卖品的起拍价；

（四）决定拍卖时间、拍卖地点、拍卖条件、拍卖方式等事项；

（五）对委托人及其代理人、竞买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以拍卖人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决定是否

接受委托拍卖或同意参加竞买，决定是否认可委托人或竞买人之代理人的代理；

（六）在接受委托拍卖后的任何阶段，进一步确定拍卖品是否适合拍卖人拍卖；

（七）拒绝不宜参加拍卖活动的人进入拍卖场所，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摄像等活动；

（八）拍卖师有权调整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九）接受委托人授权，同意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购买价款。

第八条	鉴定权
拍卖人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品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品的

状况不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九条	著作权
委托人委托拍卖人拍卖，即自动授权拍卖人对拍卖品自行制作照片、图示、图录、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或进行文字说明。拍卖人有权对拍卖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

著作权，有权对其加以使用。

第十条	责任免除
拍卖人作为拍卖活动的组织者，不因委托人的违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也不因买受人的违

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拍卖推介
拍卖人在对拍卖品进行展览、出版或发表的图录、文告中，对拍卖品的作者、年代、尺寸、质地、装

裱、来源、真实性、保存情况、估价、评价等方面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均属参考性意见，并可于拍卖前

修订，而非拍卖人对拍卖品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第十二条	拍卖记录
拍卖人在进行拍卖过程中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

第十三条	保密责任
拍卖人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维护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的正当权

益不受损害。

第三章	关于委托人

第十四条	委托拍卖登记
委托拍卖人拍卖时，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与拍卖人签订

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除持有效注册登记文件外还必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及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进行登记，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十五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代理委托人拍卖，应向拍卖人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代理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身份证、

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

第十六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拍卖品向拍卖人及买受人负有如下保证责任：

（一）委托人应当保证对拍卖品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合法的处分权，未在拍卖品上设定任何抵押，对

该拍卖品的拍卖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 包括著作权权益 ) ，亦不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若因委托人违反上述保证或保证失实，造成拍卖品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

利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

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到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等）。

（二）委托人应当尽其所知，对拍卖品的来源、真伪、品质、品相方面存在的瑕疵等进行全面、详尽

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构或遗漏之处。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若因委托人

未披露拍卖品瑕疵或者披露失实、披露不全，造成买受人及／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提出索赔或诉

讼，致使拍卖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

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上签字即视为对上述两款内容做出书面保证／声明和承诺。

第十七条	保留价
所有拍卖品原则上均设有保留价，拍卖人与委托人约定无保留价的除外。保留价数额由委托人提出，

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以书面形式确认。保留价数额一经双方确认，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拍卖品流拍之后，拍卖人有权以其保留价在该次拍卖会后出售，委托人须向拍卖人支付佣金。在任何

情况下，拍卖人在拍卖品未达保留价不成交时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八条	交付拍卖品
委托人应在签署委托拍卖合同时或拍卖人指定的日期在拍卖人指定地点将拍卖品交付拍卖人。交付的

拍卖品与委托人之前描述或提供的拍卖品不符的，拍卖人有权拒收、解除合同并有权根据是否已将拍

卖品列入图录或其他宣传品要求委托人参照本规则有关撤拍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拍卖人可以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中止委托拍卖：

（一）拍卖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品质等持有异议；

（二）第三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并按照拍卖

人规定交付担保金，同时愿意对中止拍卖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全部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三）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四）存在其他合理原因。

中止事由消除后，拍卖人有权自行决定继续拍卖或是最终不予拍卖。拍卖人决定继续拍卖的，无需再

经委托人同意，且委托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第二十条	未上拍
拍卖人和委托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后、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因任何原因最终决定对委托拍卖品不

予拍卖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收到拍卖人不予拍卖或领取拍卖品的通知时解除。拍卖人对中止拍

卖及不予拍卖不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自行领取委托拍卖品。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撤拍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拍卖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并经拍卖人同意后，可撤回其拍卖品。

但撤回拍卖品时，若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已经开始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品

保留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款项。如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尚未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

该拍卖品保留价百分之十的违约款项。无保留价的，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因委托人撤回拍卖品而

引起的其它责任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拍卖人不承担责任。

委托人应在拍卖人同意撤拍后七日内付清约定的违约款项并自行领取拍卖品。

第二十二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签署合同并将拍卖品实际交付拍卖人后，拍卖品将自动受保于拍卖人的

保险，保险金额以双方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 ( 无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约定的保险金

额为准：调整拍卖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原保留价为准 ) 。此保险金额只适用于保险和索赔，并非拍

卖人对该拍卖品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着该拍卖品可售得相同于该保险金额之款项。 

第二十三条	保险期限
如果拍卖成交，保险期限截止拍卖成交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期满前买受人领取拍卖物品的，则保险

期限提前终止。如果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限截止到本公司发出取回拍卖品通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

第二十四条	保险费
除非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一的保险

费。如果拍卖未能成交，委托人应支付相当于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二十五条	风险自担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拍卖人不需投保其拍卖品，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我公司不对拍卖品的

损毁、灭失等风险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免责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鼠咬、

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 变化、湿度或温度转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因地震、海啸、

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暴动、民众骚乱及核裂

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品造成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于任

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失，

拍卖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保险赔偿

凡属因拍卖人为拍卖品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品毁损、灭失，应根据保险法

律法规处理。拍卖人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后，从保险赔款中扣除拍卖各项费用后余

款支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八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拍卖人拍卖的拍卖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九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授权拍卖人按成交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它各项费

用。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向买受人收取佣金和其他各项费用。

第三十条	转让义务
拍卖成交且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后，须委托人配合办理权利转让等必要手续的，委托人应当于买

受人支付购买价款后七日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拍卖品的权利转让等手续。如果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拒不转

让拍卖品，拍卖人可以要求委托人按照撤拍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此次拍卖中买受人和委托人双方应当

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也可以要求委托人继续履行合同。逾期转让拍卖品期间，委托人向拍卖

人支付成交价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合同违约金。

第三十一条	支付拍卖收益
在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之后且委托人已经履行转让义务的，拍卖人支付委托人拍卖收益。如买受

人按本规则规定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

日后以人民币为结算方式将拍卖收益支付委托人。如买受人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后付清全部购买价

款，委托人在付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转让手续的，委托人在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七日后领取

拍卖收益，但此日期不得早于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

第三十二条	流拍
如果拍卖品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品，并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百分之

三的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三条	逾期领取拍卖品
撤拍、未上拍或未成交时，委托人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时未领取拍卖品的，拍卖品的毁损和灭失

等一切风险及仓储、保管、包装、运输等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且需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每日千分之一

的保管费。如果委托人超过指定期限后三十日内仍未领取拍卖品，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

方式按拍卖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保留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

中扣除委托人应支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余款由委托人自行领取。出售收益不足

以支付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的，委托人需另行支付。

如委托人在上述指定期限内要求拍卖人协助其退回拍卖品并经拍卖人同意，拍卖品自离开拍卖人住所

或指定地点后的一切风险及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委托人特别指明并预先支付保险费，拍卖人无义

务对拍卖品在离开拍卖人住所或指定地点后予以投保。 如委托人要求拍卖人协助以邮寄、快递或其他

通过第三方的运输方式退回其拍卖品，一旦拍卖人将拍卖品交付邮寄、快递、运输部门、公司或其雇

员/分支机构，则视为拍卖人已退回该拍卖品，同时应视为委托人已领取该拍卖品。

第三十四条	知情责任
委托人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参加拍卖会或前来查询等方式主动了解拍卖品交易情况，拍卖人不承担主动

告知义务。

第三十五条	税项
委托人所得的拍卖收益应向政府纳税。有关法律规定拍卖人有代扣代缴义务的，拍卖人将依照法律规

定执行，委托人应承担相应税费并协助办理所有手续。

第四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

第三十六条	竞买登记
参加竞买应在拍卖日前按照拍卖人的要求办理登记手续，以取得拍卖活动的竞买权，成为竞买人。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

牌；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

合法的授权委托手续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牌。竞买人对其领取的竞买号牌应妥善保管，

不得出借或转让。在竞买人擅自出借或转让竞买号牌或者未先行向拍卖人书面报失的情况下，竞买人

对持有其竞买号牌的行为人的竞买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十七条	委托代理竞买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特殊情况不能出席的，也可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委托代理人参加拍卖活

动，应在办理竞买人登记手续同时按照拍卖人要求提供代理竞买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等

有效身份证件，并经拍卖人以书面形式认可竞买人之代理人身份，否则参加竞买的行为人当然被视为

竞买人本人。

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竞买或进行虚假代理等恶意参加竞买的行为，均由

行为人自行承担买受人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拍卖人在拍卖日前公

布。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品，则保证金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竞买人购得拍

卖品，则保证金抵扣购买价款，如有余额在竞买人领取拍卖品时返还。

第三十九条	委托拍卖人代理竞买
竞买人委托拍卖人竞买，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与拍卖人签订委托竞买协议，办理委托手续，向拍卖人

出具书面委托竞买授权书，支付保证金。竞买不成功的，拍卖人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第四十条	委托竞买之免责
拍卖人及职员对代理竞买过程中出现的过失、疏忽、竞买未成功或无法代为竞买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一条	委托解除
委托竞买人如要解除委托竞买协议，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书面通知拍卖人。

第四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最先同拍卖人签订委托代理

竞买协议者为成功竞买者。

第四十三条	成交
竞买人以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成交时，则竞买人成功竞买拍卖品，成为买受

人，买受人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四十四条	成交价款及佣金
买受人应在成交当场向拍卖人付清成交价款并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等

所有购买价款。买受人如不能当场付清成交价款及佣金等购买价款的，应当场支付不少于成交价百分

之三十的预付款，其余款项于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含成交日）一次付清。

买受人在当次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卖品三件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伍佰万元的，

未能当场付清款项又不支付百分之三十预付款时，仍要继续参加拍卖人举行的拍卖活动的，拍卖人有

权要求买受人当场支付不低于已购拍卖品购买价款的百分之二十的履约保证金。该买受人拒绝支付

的，拍卖人有权拒绝其继续参与竞买，有权当场撤销与其之前的拍卖交易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买受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第四十五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

人与拍卖人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款日前一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

汇价折算。拍卖人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发生的所有银行手续费和其它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六条	领取拍卖品
买受人应在付清购买价款后当日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至迟不超过付清价款后七日。买受人未付清购买

价款的，无权领取或者受让拍卖品。

第四十七条	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后，方可获得拍卖品的所有权。

拍卖品的风险在拍卖成交日起（含成交日）满七日，或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品后，或向本公司付清全

部购买价款后（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转移至买受人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	逾期付款责任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付清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可以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

（一）买受人未在本规则规定期限内付清购买价款的，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的，拍卖人要求买受人继续履行拍卖交易的，买受人

向拍卖人支付逾期付款部分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

止；拍卖人要求解除拍卖交易的，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佣金和成交价之和的百分之二十

的违约金，解除拍卖交易，且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买受人未承担上述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拍卖人可以

撤销向同一买受人拍出的任何拍卖交易，保留向买受人追究因撤销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权利；亦

可并用或单独使用留置，留置拍卖人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任何拍卖品，以及由拍卖人因任何原

因占有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拍卖人有

权依法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应付价款的，本公司有权另行追索。

（四）自始无实际履约意思或无实际履约能力而恶意参与竞买的买受人，在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品三件

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壹佰万元，致使拍卖人和其它竞买人丧失签订拍卖合同

机会且在拍卖成交日起三个月之内全部未履行的，视为诈骗，拍卖人有权追究买受人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
（一）买受人因未按时付清购买价款不能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或者虽付清价款但未按时领取或受让拍卖

品的，应当承担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拍卖人向买受人收取成交

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搬运费等，并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品的搬运、储存及保险等费用和拍卖

品的毁损、灭失风险。即使该拍卖品仍由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代为保存，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对

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品的毁损、灭失不承担责任。

（二）若买受人迟延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超过三十日，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人认为

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成交价。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

和委托人双方应当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外，还应支付再次拍卖中买受人应支付的佣金及其他

各项费用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中扣除买受人应支付的所

有费用，如有余款由买受人自行领取，所得款项不足以抵扣购买价款的差额由买受人支付。

第五十条	包装及搬运
拍卖人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品，仅应视为拍卖人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拍卖人可

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负。

第五十一条	拍卖品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

品，拍卖人将在拍卖图录中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买受人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办理出境手续。

第五章	其他

第五十二条	通讯登记
委托人和竞买人应当将有效、固定、准确的通讯联络方式登记为拍卖人要求登记的有效通讯方式作为

通知及联系途径。以邮递方式发出的，交付邮递部门时视为通知之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发送传真

之日为通知之日。

若通讯方式发生变更，应立即书面告知拍卖人，登记无效的通讯方式或通讯方式变更后没有及时告知

拍卖人，致使拍卖人无法通知或联系相关当事人的，拍卖人不承担责任。本公司可按照原登记的通讯

地址和方式发出通知，从通知发出之日视为收到。

第五十三条	争议解决
因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拍卖人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四条		修改和解释
本规则在施行过程中如有修改，拍卖活动适用最新版本规则，未通知委托人和买受人的除外。拍卖人

有权对本规则进行解释，并有权解释和处理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宜。

第五十五条		规则适用
本规则为当事人之间合约的一部分，除违反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应优先适用本规

则。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本规则和相关法律均无规定的，适用国内行业惯例或国

际惯例。国内惯例和国际惯例不一致的，以国内惯例为准。

第五十六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于2012年9月1日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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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违约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拍卖标的；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

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于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

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

认后，拍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

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

他有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止之

日起计算，不得少于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办理证照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

人应当持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

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

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可以向委托

人收取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

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

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

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擅自

处理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

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

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

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参与竞买或者委

托他人代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予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

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

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

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于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

当将超收部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

竞买的，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

者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

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

照国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由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

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回物

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

的企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四）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的，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

行业协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

拍卖行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企业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后，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

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

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

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代理人代为办理委

托拍卖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

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

理费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当将拍

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

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

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

即丧失约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

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

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

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

担违约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受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

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

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北京东正2012年秋季拍卖会
委托竞买授权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地址及邮编：	 	 	 	 	 	

移动电话：	 	 	 	 	 	 	 	 		 	 	

传真：	 	 	 	 	 	 	 						固定电话：	 	 	 	

交纳保证金金额：	 		大写：												 	 	 	 	 	 	 	 	

若未成功竞投，请将已交纳保证金退还至以下帐户：

姓名：						 	 	 	 	 	 	 	 	 	 	 																																				

开户行：													 	 	 	 		 	 	 	 	 	 	 																									

帐号：			 	 	 	 	 	 	 	 	 	 	 	 	 	 	 	 	 	 	 	 	 	 	 			

邮寄或传真至：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906

邮编：100020

公司电话：+8610-6593 5768/9172/9175/8438

公司传真：+8610-6593 6557

拍卖现场电话：+8610-8571 6931

拍卖现场传真：+8610-8571 6867

人民币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319457122547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白家庄支行

兹申请并委托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之拍卖品

及价格代为竞投，并同意如下条款：

一、委托人承诺并同意遵守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规则》之各项条款。

二、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及成交价款15%的

佣金，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竞投不成功不承担任

何责任。

三、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规则》之“委托竞买之

免责”条款，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委托人须最迟在

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签署“委托竞买授权书”并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支付保证金，否则恕不

接受该委托；交纳保证金金额以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款

项金额为准。

四、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拍卖品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五、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根据竞价阶梯代为竞投，成交

价格不得高於表列委托价。

本人知悉并接受：

★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

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按照《拍卖规则》之“委托在先

原则”确定成功竞买者。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仅接受本书面格式的“委托竞

买授权书”。

委托竞买拍品明细表

图录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

※此表可复印使用	
委托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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